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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創業板上市委員會的決定 -  

取消本公司的上市地位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下稱「聯交所」)根據創業板上市規
則第9.15條所規定通知本公司之臨時清盤人，聯交所創業板上市委員會(下稱「創業板上市委
員會」)已決定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9.14條所規定進行取消本公司的上市地位。聯交所給予
本公司六個月時間即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或之前提交一份合理的復牌建議書，若本公

司未能於限期前提交任何令聯交所滿意的復牌建議書，聯交所將取消本公司的上市地位。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一日， 本公司向聯交所呈交一份建議書以恢復本公司之股份於聯交所作
交易買賣(下稱「復牌建議書」)。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聯交所致函通知本公司之臨時清盤人， 基於本公司所提交的復牌
建議書未能解決創業板上市委員會所提出取消本公司上市地位的事宜。 創業板上市委員會已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9.14條所規定， 決定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九時正開始取消本公
司的上市地位 (下稱「該決定」)。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本公司已就該決定向創業板上市（覆核）委員會申請提出覆核。

提請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注意：本公告之刊發並不意味著該決定將獲聯交所撤回。 

 
本公司之股份已自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起暫停買賣，並維持停止買賣直至另行通告為止。 
 
 
 
  



緒言 
 

茲提述聯交所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刊發之公告，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9.15條所規
定，聯交所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向本公司發出通知，給予本公司六個月時間提交一份

合理的復牌建議書。若本公司未能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或之前提交任何令聯交所滿意

的復牌建議書，聯交所將取消本公司的上市地位。 
 
復牌建議書之提交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一日，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呈交一份復牌建議書， 該建議書詳細列出各擬
定重組事項以支持本公司向聯交所申請恢復其股份買賣。 
 
取消上市地位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聯交所致函通知本公司之臨時清盤人， 基於本公司所提交的復牌
建議書未能解決創業板上市委員會所提出取消本公司上市地位的事宜， 創業板上市委員會根
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9.14條所規定決定取消本公司上市地位。 
 
基於上述情況， 創業板上市委員會決定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九時正開始取消本公司的
上市地位。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本公司已就該決定向創業板上市（覆核）委員會申請提出覆核。

提請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注意：本公告之刊發並不意味著該決定將獲聯交所撤回。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發表進一步公佈通知公眾人士有關進展。 
 
本公司之股份已自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起暫停買賣，並維持停止買賣直至另行通告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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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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